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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库尔勒 7 月 23 日讯
（记者 廖军 通讯员 张丽娜）
“谢谢法官，我终于可以要回我
的‘救命钱’了。”21 日，身患肺
癌的陶某将一面印有“公正司
法 为民做主”字样的锦旗送到
巴州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承办
法官手中。

这事还要回溯到 2016 年。
当时，陶某怀揣着对生活的憧憬
入职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在岗
位上勤恳工作。然而，命运却在
2019年7月给了他沉重一击——

他被确诊为肺癌。突如其来的
疾病让原本平静的生活陷入
混乱，巨额的治疗费用如大山
般压得他和家人喘不过气。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陶
某全力与病魔抗争时，所在公
司竟拖欠其工资及提成等款
项共计 40余万元。这笔钱对正
处于艰难求医阶段的陶某而言，
不仅是维持基本生活的支撑，
更是延续生命的“救命钱 ”。
公司拖欠薪资，让他的处境雪
上加霜。

2024 年 9 月，陶某为维护
自身权益，向相关部门提起劳
动仲裁。然而，公司以超过仲
裁时效为由进行抗辩，仲裁委
及一审法院均据此驳回了陶
某的请求。这一判决结果，让
本就身心俱疲的陶某陷入更深
的绝望。

案件进入二审程序后，巴
州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的合
议庭成员在接到案件时，敏锐
地察觉到这笔款项对陶某的
重要性——它直接关乎陶某的
生存与后续治疗。承办法官们
仔细梳理案情的每一个细节，
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力求找到

最佳解决途径。
为了能让陶某尽快拿到款

项，合议庭决定全力组织双方
进行调解。合议庭成员一方面
耐心地向公司负责人释法明
理，详细解读劳动法中关于劳
动报酬支付的相关规定；另一
方面，他们将陶某身患重病、家
庭困难、急需用钱治疗的艰难
处境恳切地告知公司，动之以
情，晓之以理，希望公司换位思
考，展现企业的社会责任。与
此同时，法官们多次与陶某家
人沟通交流，悉心安抚他们的
焦虑与不安，让他们感受到司
法的温度与关怀，重拾对生活

的希望。
最终，在合议庭成员不懈

的 努 力 下 ，双 方 达 成 调 解 协
议：公司将在 2025 年 12 月底之
前将拖欠的 40余万元款项足额
支付给陶某。

一面鲜红的锦旗，一句发自
肺腑的感谢，不仅承载着群众对
司法工作最真挚、最高度的认
可，更是对人民法官“肩扛公正
天平、心系百姓冷暖”的生动诠
释。巴州中院将持续聚焦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让法治暖流精准
注入困境者的心田，让公平正义
真正化为百姓可感可触的依靠
与希望。

巴州中院为患者追回40余万元“救命钱”

□法治日报记者 张海燕 实习
生 赵梓丞

上海一客车公司因采购的新
能源电池衰减过快，将电源公司诉
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全额退
款。近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审理此案，认定电源公司虽存在违
约，但未构成根本违约，驳回了客
车公司的诉讼请求。

客车公司与电源公司签订买
卖合同，采购一批新能源电池用于
公交车，约定5年或20万公里保修
期内，电池容量衰减不得低于额定
容量的80%。然而，使用3年后，客
车公司发现电池衰减过快，未达到
合同约定的衰减指标，导致车辆续
航里程严重不足。

与电源公司多次协商未果后，
客车公司起诉到法院，提出电源公
司的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
实现，请求法院解除双方签订的买
卖合同，电源公司退还全部货款。
电源公司辩称，电池衰减是技术难
题，愿意配合维修，并提供备用电
池保障公交车正常运行。

经检测，涉诉电池虽存在衰
减，但使用的里程数均已接近或超
过约定免费质保里程的三分之二，
报修电池经维修后，均符合合同约
定的衰减标准。

松江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首先，当一方出现根本违约，

守约方可以依法解除合同。涉案
电池交付时符合双方约定，达到国
家标准，发生争议时电池已使用 3
年，里程接近保修期的三分之二，
且仍可继续使用，客车公司已部分
实现合同目的，不构成根本违约。

其次，一般违约应根据违约形态适用责任形式。本
案审理过程中，电源公司在法院要求下完成了两套电池
的维修，维修后电池均能技术达标，此外，电源公司主张
减价、更换等其他违约责任实现权利。若直接解除合同
并退款，将导致双方权利义务失衡。

其三，对确因技术难题造成的履行瑕疵可持适当容
忍态度。新能源电池衰减是行业难题，司法应适当包容
技术瑕疵，以促进产业创新。

现有违约情形不足以认定合同目的根本不能实现，
不足以认定解除权的发生。经法院释明诉讼风险后，客
车公司仍坚持主张解除合同并要求全额退款。法院最终
判令驳回原告客车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司法裁判既要符合法律规定，也要顺应技术规
律。对确因新技术难题导致的瑕疵履行，司法可持适当
容忍态度，以体现法律的价值指引作用，达到鼓励技术
创新、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实质公平、实现交易安全的目
标，最终实现‘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本案主审法官何
积华说。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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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云/新疆法治报记者 张秀
通讯员 张丽华 司宇

健身热潮下，办卡消费成了许多人
的选择，随之而来的“交钱容易退钱难”

“商家跑路”等问题屡见不鲜。那么，如
果消费者遭遇健身房突然闭店、剩余课
程无法使用，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乌鲁木齐市民叶丽（化名）付费办卡
后，成为某健身房会员。2024年，叶丽分
两次通过微信转账方式向该健身房支付
17200元，买了 60节拳击私教课，某健身
房给其开具发票，但仅提供了15节课。

同年 7月，某健身房张贴通知，称因
场地限制将闭店装修，3个月后搬至1公
里外的新场馆，会员可前往其他分店消
费，在此期间，会籍免费延期。

叶丽没想到，不久后某健身房失联，
既未按约在新址提供服务，又未退还剩
余课程培训费。

由于多次联系某健身房未果，今年1
月，叶丽将其诉至乌市头屯河区人民法
院，请求判令解除合同，某健身房退还剩
余课程培训费11800元。

法院审理认为，叶丽与某健身房虽
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她支付了培训费，某
健身房开具了发票，也提供了部分课程
服务，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合同关系。
某健身房还欠叶丽 45节课，且在搬离后
未与叶丽协商退费或就近提供服务，已
构成根本违约。

据此，法院判决解除双方合同，某健
身房退还叶丽剩余课程培训费11800元。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五十三条 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
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

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
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
付的合理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
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
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
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
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
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
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
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以持续履行
的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当事人可
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
之前通知对方。

>>法官提醒

面对预付式消费，消费者要注意以
下几点：

1.签订合同是“护身符”。消费者务
必与商家签订书面合同，明确服务内容、
价格、期限、退费规则、违约责任等关键
条款，口头承诺难作凭据。

2.“小额短时”是“安全阀”。尽量避免
大额、长期预付，以分散风险，降低损失。

3.查清资质是“避雷针”。多加关注
商家营业执照、租赁合同期限等信息，警
惕频繁更换经营者或场地、低价倾销等
异常信号。

4.留存证据是“定心丸”。妥善保管
合同、付款凭证（发票、收据、转账记录）、
与商家的沟通记录（微信、短信、通知）等。

5.及时维权是“关键招”。一旦发现
经营异常、服务缩水或闭店苗头，及时与
商家交涉，同步向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
部门投诉，必要时果断提起诉讼并申请
财产保全，防止商家转移资产。

（据《新疆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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